附件1
采 购 需 求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1. 项目名称：长沙市第四医院（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医院）2023年至2025年信息化项目专项审计服务采购
2. 拟招单位：1家会计师事务所
3. 审计范围
（1）长沙市第四医院（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医院）2023年至2025年期间实施的信息化项目，合同数量166份，合同金额2547万元；
（2）银医合作项目：建筑智能化（信息通信部分）、财务管理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、门诊银医自助服务、病区自主结算、HIS、LIS等扩建改造、电子病历扩建改造、智慧医院扩建改造，合同数量7份，合同金额3331万元；
（3）必要时可追溯以前年度，涉及其他部门的，需进行延伸审计。
4. 审计重点：重点审计信息化项目合同履约成效（含合同条款执行、技术标准落地、交付成果达标、售后服务履约、款项支付与合同约定一致性等），同时涵盖项目的调研、需求论证、审批、信息化制度建设、人员管理、招标投标管理、合同签订、预决算编制与执行、系统上线运行效果、数据安全及运维保障等情况，全面覆盖信息化项目全生命周期，确保审计贴合信息技术领域专业要求，精准评估合同履约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和有效性，契合信息化项目绩效审计相关规范要求。
5. 服务要求：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。现场需派两名审计专业人员、一名信息化相关专业人员（信息化工程师）进行现场驻场审计，现场驻场审计时间不得少于30日；其中信息化工程师需全程参与，重点负责合同履约成效中技术层面的审计，协助核查信息化项目技术标准履约、系统功能达标、交付成果合规等核心内容，配合审计团队完成全流程审计工作，确保审计工作贴合信息化项目专业特点，弥补传统审计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短板。
6. 服务地点：长沙市第四医院岳麓院区及滨水新城院区相关信息化项目现场、信息化机房及相关业务科室。
7. 项目预算上限值：9.9万元
8. 付款方式：中标单位出具信息化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及所有成果资料后，甲方凭合同、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2. 拥有专业的审计团队，团队成员应具备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：至少包含1名注册会计师（负责审计核心工作）、1名信息化工程师（具备计算机相关专业资质，如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，负责合同履约成效及信息化项目技术层面审计），团队整体具有丰富的信息化项目审计经验（需提供相关项目审计业绩证明），熟悉医疗行业信息化项目特点、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能够精准开展信息化项目合同履约成效审计。
3. 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失信行为（提供信用中国查询截图或相关承诺函）。
4.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三、服务要求
1.审计团队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信息化行业规范及医疗行业相关规定，秉持客观、公正、独立的原则开展审计工作，重点聚焦信息化项目合同履约成效审计，确保审计结果真实反映合同执行情况。按照本采购需求及审计方案的要求，制定详细的审计实施计划（明确信息化工程师的工作分工、技术审计重点及时间节点），并提交医院内部监督审计部审核。
2.及时与医院信息部、财务部、相关业务科室等关联部门沟通对接，积极配合并如实、及时获取所需审计资料（含信息化项目合同、技术协议、验收报告、系统日志、运维记录等），确保审计工作按照规定进度要求完成。
3.及时向本院主管领导汇报审计进展情况及发现的问题（尤其是合同履约过程中技术层面的问题），做到审计与整改同步推进。在审计过程中，对知悉的本院商业秘密、工作秘密及信息化项目核心数据（含患者隐私数据、系统核心参数等）予以严格保密。
4.审计工作完成后，按时提交专项审计报告，报告内容应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重点突出信息化项目合同履约成效的审计结论，包含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、原因分析（区分管理层面和技术层面）、针对性整改建议等，同时附审计工作底稿、相关佐证材料及信息化工程师出具的技术审计说明，确保审计报告符合信息系统审计相关规范。
四、验收标准
1. 专项审计报告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信息化行业规范、医疗行业要求及本院的具体要求，重点突出信息化项目合同履约成效审计内容，经本院会议审定通过。
2. 审计过程中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完整、规范，包含信息化技术审计相关底稿，能够充分支撑审计报告的结论，尤其是合同履约成效相关的审计结论。
3.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（含合同履约、技术执行等方面），提出的整改建议具有针对性、可操作性，贴合信息化项目特点，能够有效解决合同履约及项目管理中的实际问题。
4. 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全部审计工作及相关资料的提交，信息化工程师全程参与驻场审计，完成技术层面审计相关工作。
5. 审计过程中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未发生本院商业秘密、工作秘密及信息化核心数据泄漏情况。
